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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区直各单位：
为贯彻国家和省、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提升创新创业水平，加快创新型城区建设，提出以下措施：
一、引导加大研发投入
1.落实《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实施办法（试行）》。区内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不足1000万元的，按研发经费支出额的5%计算补助经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高于1000万元（含）、不足2000万元的，对其中1000万元给予50万元补助，超出1000万元的部分，按超出部分的4%计算补助经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高于2000万元（含）以上的，对其中2000万元给予90万元补助，超出2000万元的部分，按超出部分的2%计算补助经费。企业年度研发经费支出较上一年度增加的，按实际增加额的6%给予补助。补助经费由省、市、区按3∶3∶4比例分摊。
二、支持加快转型升级
2.区内列入统计目录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企业，年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500万元以上的，给予当年度增加额1%的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新列入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统计目录的企业，奖励10万元；新列入国家、省级创新型企业的（不含试点企业），分别奖励100万元、20万元；新列入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
三、鼓励强化自主创新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3.对区内企业、科研机构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每项分别奖励3万元、5000元、800元，申请发明专利并进入实质性审查的，每项奖励2000元；获得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项目，每项奖励500元；区内个人符合上述奖励条件的，按上述标准50%给予奖励。符合省市级奖励条件的，可同时享受。
4.新获得国家、省级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认定的，分别奖励60万元、30万元。
四、扶持发展创新创业
5.区政府提供场地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青年人才创业中心、大学生创业基地、龙文众创空间等各类创业创新基地。对入驻的运营商、创业企业（团队）、创投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免收租金与物业管理费。
6.对2015年、2016年认定为市级众创空间、2017年以后认定为市级示范众创空间的，一次性给予运营商50万元奖励；认定为省级、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分别补足到60万元、120万元奖励。符合市级以上奖励条件先享受，不足部分区财政予以补足。
7.2017年1月1日后新入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在孵企业，自入驻之年次年起，年度绩效评价得分80分（含）以上的，当年给予3万元绩效奖励；年度绩效评价得分60分（含）以上80分以下的，当年给予1.5万元绩效奖励；年度绩效由区经信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考评。2017年1月1日新入驻青年人才创业中心、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在孵企业，自入驻之年次年起，年度绩效评价得分80分（含）以上的，当年给予1万元绩效奖励。年度绩效评价得分60分（含）以上80分以下的，当年给予0.5万元绩效奖励；以上奖励不超过2年；年度绩效由团区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考评。
8.区创业创新基地或市级以上众创空间在孵企业，年度纳税10万元给予2万元奖励，超出10万元的部分，再按超出额的2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区创业创新基地或市级以上众创空间毕业企业在龙文区落户，即在龙文区（非众创空间或区创业创新基地内）注册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年度纳税50万元给予10万元奖励，超出50万元的部分，再按超出额的2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9.市级以上众创空间每成功孵化一家企业，即在龙文区（非众创空间或区创业创新基地内）注册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年纳税突破30万元（含）以上，或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省创新型企业的，奖励3万元，奖励金归属众创空间的运营机构。区创业创新基地引进运营机构管理的，符合条件的参照执行。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10.社会资本租赁场所创办众创空间的，市级以上众创空间按照每平方米每年120元给予租金补贴，每家众创空间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符合省市级奖励条件的，可同时享受。
11.市级以上众创空间为创客提供免费宽带使用的，带宽达到100M以上的，按照年资费的50%予以补助；租用数据中心的，按照年资费的30%予以补助，每年最高补助30万元；市级以上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购置的公共软件、设备（不含桌椅、个人电脑、打印复印机等基础办公设备），按照购置金额的50%予以补助，每年最高补助30万元。
12.入驻创业创新基地、市级以上众创空间的企业,对其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贷款,可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00%给予企业贷款贴息补助，贴息时间从计算贴息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
五、鼓励参加创业创新大赛
13.辖区内企业（创业团队）参加国家、省级和市级以上创业创新大赛，获得国家级二等奖以上或省级一等奖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获得国家级三等奖或省级二等奖、市级一等奖的，一次性奖励6万元；获得省级三等奖或市级二等奖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获得市级三等奖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
六、激励引进科技人才
14.对区内企业独立或为主参与合作的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8万元、5万元；获市科学技术贡献奖、科学技术创业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1万元、5000元。新获得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分别奖励10万元。
以上措施涉及的各类奖励或补助资金，按原有渠道拨付。对同一单位或实体同时符合上级出台的政策奖励，以及我区已出台的其他政策奖励或补助的，除上述措施中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就高从优”的原则执行。
本措施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十六条措施的通知》（漳龙政〔2015〕91号）同时废止。本措施由区经信局负责解释。
 
 
 
　　　　            　　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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